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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簡瑞庭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02-2720-8889)轉 

7077

傳真：02-2720-5321

電子信箱：jtchien31@health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食藥字第111310297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醫師為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長期處方成 癮性麻醉藥品使用指引暨管理注

意事項1份 (19071047_1113102979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醫師為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長期處方

成 癮性麻醉藥品使用指引暨管理注意事項」1份，惠請轉

知所屬會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1年1月13日FDA管字第

110186003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修正原旨揭指引暨管理注

意事項肆、成癮性麻醉藥品的治療/五之部分文字，原為

「絕大多數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的病人可以用低於每天

二百毫克的嗎啡等效劑量(morphine equivalent daily 

dose)藥品來有效止痛。...」，修正為「大多數非癌症慢

性頑固性疼痛的病人可以用低於每天一百毫克的嗎啡等效

劑量(morphine equivalent daily dose)藥品來有效止

痛。...」。

三、旨揭資料已置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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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ttp://fda.gov.tw)＞法規資訊＞管制藥品類＞函釋頁

面，請自行查詢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藥師公會、臺北市藥劑生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

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醫師公會

副本：

34


